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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批准及採納購股權計劃。該計劃自採納日期起計十年內有效。

根據該計劃，本公司可向 （其中包括）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董事及僱員及其他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

公司股份。 該計劃之進一步詳情已披露於本公司二零零四年年報中。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之記錄，除於上文 「董事於收購股份之權益」一節披露者外，本公司從採

納購股權計劃以來并無向其他人授出購股權。

中期股息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三日召開之董事會會議，各董事議決不派中期股息予股東（2004：無）。

關連交易
本集團於期內與關連人士有以下重大交易及結餘。

（A）交易

截止六月三十日六個月

關連人士 交易性質 附註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浙江吉利汽車有限公司 銷售汽車零部件予 (i) 1,355 628

一間關連公司

收取一間關連公司股息 48,045 –

上海華普國潤汽車有限公司 收取一間關連公司股息 457 –

浙江豪情汽車製造有限公司 銷售汽車零部件予 (i) 34,467 6,754

一間關連公司

浙江國美裝潢材料有限公司 支付租金開支予關連公司 (i), (iii) 226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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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結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關連人士 交易性質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浙江國美裝潢材料有限公司 應付予關連公司之租金開支 (ii), (iii) 678 452

吉利集團有限公司 墊款予最終控股公司 (ii) 75 –

浙江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獲聯營公司之多數股東墊款 (ii) 61 (186)

（向其墊款）

Proper Glory Holding Inc. 獲直接控股公司墊款 (ii) 2,220 3,000

註：

(i) 定價已參考現行市場價格及向第三方收取之價格。

(ii) 該等墊款為無抵押，免息且須在要求時償還。

(iii) 本公司及關連公司有一位共同董事。

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以下人士（不包括本公司之董事或行政總裁）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所記載之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
（定義見上市規則）

所持股份數目

姓名 身份 好倉 淡倉 持股百分比

(%)

Proper Glory（附註） 實益擁有人 2,500,000,000 – 60.68

吉利集團有限公司（附註） 實益擁有人 87,000 – 0.00

公司 2,500,000,000 – 60.68

Deutsche Bank 公司 253,269,000 – 6.15

Aktiengesellschaft


